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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世信息系列之六 

神家的審判 
 

讀經：【英格蘭大衛鮑森 vs愛爾蘭達秘】 

彼前四 17：「因為時候到了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。」【人生

的重大關頭時候：洞房花燭夜、金榜提名時】【面臨基督的審

判台比一切都更緊要，更影響重大】 

林後五 10：「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，叫各人

按著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。」【聖經中有八種的審判，

四種已過，四種將來】【當基督再來實有基督台的審判】 

帖前四 16~17：「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有呼叫的聲音和天

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的號吹響；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

活。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，在

空中與主相遇。」【神的號就是啟示錄十一 7第七位天使吹號】 

 

一、信徒死後並不立刻上天堂【兩個中年婦人的對話：媳婦和

女兒】【詩八十九 14；九十七 2公義和公平是神寶座的根基】 

 1.死了的信徒必須等到基督再來時才會復活【信徒死後先

到陰間的樂園，如同拘留所等候被提】【死了是睡了】 

 2.和末世還活著的信徒一同被提到空中雲裡與主相遇

【這是隱密的再來的一面】【林前十五 52一霎時，眨眼之間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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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變形象】 

 3.歷世歷代所有的信徒必須先接受基督台前的審判【從

許多經節可知，要先受審判】【帖前四 17下「這樣，我們就要

和主永遠同在】【被提和永遠同在之間還有一段千年國度】 
 

二、公義的神如何對付信徒的罪過和行為【校長、兒子、學生】 

 1.信主之前所犯的罪，全然赦免(西一 4)【賽三十八 17 扔

在背後】【詩一百零三 12東離西有多遠，過犯也有多遠】 

 2.信主之後所犯的罪，必須認罪才能蒙赦免(約壹一 9)【有

誰在得救後從未犯過罪？】【最近一次向神認罪是甚麼時候】 

 3.信主之後的行事為人，必要面臨基督台前的審判【這個

審判乃是總檢查】 
 

三、信徒受審判的五種根據【福音書和書信是向信徒寫的】 

 1.對人：是否按時分糧給家裡的人(太廿四 45，49)【是供

應呢？還是剝削呢？】【動手打同伴，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】 

 2.對己：是否預備油在器皿裡(太廿五 3~4)【箴二十 27 人

的靈是耶和華的燈】【童女、手裡拿著燈、迎接新郎這些都是

形容信徒】 

 3.對主：是否忠心運用所給的恩賜(太廿五 16~18)【每個信

徒至少有一千兩銀子】【許多普通的信徒不肯把恩賜用在教會

中】【兌換銀錢的人就是銀行，指教會】 

 4.對事：是否用對的材料建造教會(林前三 12~13)【金銀寶

石、草木禾偕】【要能耐火】【提後二 20大戶人家有金器銀器、

木器瓦器，有貴重的，有卑賤的】 



 5.存心：隨從人的情慾或隨從神的旨意(彼前四 2)【有兩種

意思在我們的裡面爭站】【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否認己】 

 

四、審判後的獎賞【得著榮耀的冠冕】 

 1.派他管理許多事(太廿四 47；廿五 21，23)【今天是不多

的事，將來會有許多的事】 

 2.與主一同坐席，享受主人的快樂(太廿五 10，21，23)【參

加羔羊的婚筵】 

 3.他就要得賞賜(林前三 14)【賞賜是額外的】 

 

五、審判後的懲罰【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只要信了，就可以坐著

花轎上天堂】 

 1.重重的處治，定他和假冒偽善的人同罪(太廿四 51)【重

重的處治原文腰斬】【假冒偽善就是空有其外表】 

 2.被關在門外(太廿五 11)【不能進到內圈】 

 3.丟在外面黑暗裡，在那裡哀哭切齒(太廿五 30)【離開主

的面光】 

 4.他要受虧損，雖然得救，卻像從火裡經過一樣(林前三 15) 

【雖然不識地域的火，但火的滋味難受】 
 

 


